桂林市人防办权责目录

	1
	设区市
	行政许可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的审批                       （县级无此项）
	　

市级：

　14大项16小项
　

县级：

　13大项15小项


	2A
	设区市
	行政许可
	1.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规划）审查
	

	2B
	设区市
	行政许可
	2.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施工）审查
	

	3
	设区市
	行政征收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
	

	4
	设区市
	行政征收
	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征收
	

	5
	设区市
	行政确认
	人防工程报废
	

	6
	设区市
	其它行政权力
	人防工程口部用地和进出口通道界定
	

	7A
	设区市
	其他行政权力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防护设计（规划）审查
	

	7B
	设区市
	其他行政权力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防护设计（施工）审查
	

	8
	设区市
	其他行政权力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9
	设区市
	其他行政权力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施工项目审批
	

	10
	设区市
	其他行政权力
	迁移或拆除防空警报设施审批
	

	11
	设区市
	其他行政权力
	人防工程维护责任变更备案
	

	12
	设区市
	其他行政权力
	防空警报器的安装
	

	13
	自治区、设区市
	其他行政权力
	自然岩溶洞穴和开采后形成的山洞的规划管理
	

	14
	设区市
	其他行政权力
	政府投资新建和加固改造人防工程审批
	

	1A
	设区市
	行政检查
	对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兼顾人防防护作用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及人防工程安全使用和维护的监督检查（1.结合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监督检查）
	　

　

　

　8大项10小项
　

　

　

	1B
	设区市
	行政检查
	对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兼顾人防防护作用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及人防工程安全使用和维护的监督检查（2.人防工程安全使用和维护管理监督检查）
	

	1C
	设区市
	行政检查
	对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兼顾人防防护作用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及人防工程安全使用和维护的监督检查（3.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人民防空防护等事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2
	设区市
	行政检查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
	

	3
	设区市
	行政检查
	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建设监督检查
	

	4
	设区市
	行政检查
	对防空警报设施维护管理监督检查
	

	5
	设区市
	行政检查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
	

	6
	设区市
	行政检查
	群众防空组织训练的监督
	

	7
	设区市
	行政检查
	人民防空宣传教育的监督检查
	

	8
	设区市
	行政检查
	对人民防空工程参建单位的监督检查
	

	1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不按照国家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行为的处罚
	　

　

　

　

12项，市级只能

认领前10项

	2
	设区市
	行政处罚
	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3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不履行维护管理职责致使人民防空工程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
	

	4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处罚
	

	5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处罚
	

	6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处罚
	

	7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侵占人防工程及口部用地和通道的处罚
	

	8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处罚
	

	9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处罚
	

	10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从业单位不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实施业务的处罚
	

	11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未经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人民防空工程投入使用的处罚？
	

	12
	设区市
	行政处罚
	对未按要求悬挂人民防空工程标志牌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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